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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中小学、幼儿园及有关学校：
根据省教育厅师资处通知，江苏省教育现代化考核数据检测截止日期为2018年1月2日。为此，我区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2017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必须在12月底完成录入及认定，现将学时认定现场确认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学时认定对象
各校（幼儿园）在“江苏省教师培训管理系统”内的所有教师。
二、学时认定的范围及内容
1、已在省培训系统中认定并验证通过的学时，学校不得重复录入。
2、国家教育部、省教育厅、省师干训中心、市发展中心、区发展中心等组织的国培、省培、市培、区培应由培训基地统一录入学时，学校无操作权限。
3、除以上1、2点及校本培训学时以外，还未在省培训系统中认定的学时均由学校管理员录入到系统的 “其他培训学时管理”中。
三、学时认定的要求
1、教师本人提供培训单位或部门出具的继续教育结业证书、培训证明等原件，学校对照《<江苏省教师培训学时认定和登记管理办法>武进区实施细则》，经学校审核无误后方可录入系统。如果对应项目有上限学时规定，只需提供能达到上限的证明材料。提供不出证书、证明等原始依据的一律不予认定学时。
2、未明确学时的培训需提供课程安排，按半天4学时、一天8学时计算；
3、学时登记补充规定：
①申报晋升中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前的自主学习及考核，合格者网上截图打印成绩表，学校审核后登记32学时；
②教师职称计算机考试合格，凭证书登记72学时；
③常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需写明考试科目，每年只能凭人社局发的培训合格证明登记一门科目；
④出国培训项目区县级登记上限为100学时；
4、学校按照系统中教师顺序排列纸质证明材料原件。
四、学时认定安排
1、请各校于2017年12月17日前在省系统中完成本校教师其他培训学时录入。
2、学时现场审核认定安排
（1）时间（上午9:00-11：00 下午2:00-4:30）
12月20日（周三）：中片（小学、幼儿园）
12月21日（周四）：中片（职业学校、中学、成校）
12月22日（周五）：西片
12月26日（周二）：东片
12月27日（周三）：南片
（2）地点：武进教育局（职教中心教育大厦1108室）
五、其他要求
1、各校（园）接通知后，应立即将本通知精神传达至全体教师，及时组织教师做好其他学时认定的各项准备工作，确定一名分管领导对材料进行审核，派专人按时、按要求携带认定材料（原件）参加学时现场认定，确保本次学时认定工作的顺利进行。如有疑问，请致电教发中心钱老师，电话：86310376。
2、已结束的省培、国培项目，各学校要督促参训教师务必在12月29日前完成培训的报名确认和调查问卷。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常州市武进区教师发展中心培训部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7年12月11日
